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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十三五”主要部门和重点行业二氧化碳 

排放控制目标建议 
 
 
 
 

提升我国绿色低碳发展水平的关键在于加快建立以低碳为特征 

的工业、能源、建筑、交通等产业体系。《“十二五”控制温室气体排 

放工作方案》明确要求钢铁、建材等行业制定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 

方案，《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》明确提出 2020 年钢铁、水泥行业二 

氧化碳排放总量基本稳定在“十二五”末的水平。为全面落实“十三五” 

规划纲要提出的有效控制电力、钢铁、建材、化工等重点行业碳排放， 

推进工业、能源、建筑、交通等重点领域低碳发展的要求，我们研究 

提出了主要部门和重点行业二氧化碳排放控制目标及其政策建议。 

一、重要意义 
 

首先，建立部门及行业碳排放总量管理机制是有效控制温室气体 

排放的重要手段。工业、交通和建筑等主要部门和电力、钢铁、建材、 

化工等重点行业既是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，也是实现“十三 

五”时期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并争取在 2030 年前碳排放早日达 

峰目标的重点领域，是国家和地方温室气体控排工作部署的重中之重， 

直接关系到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大局。因此，理顺部门和行业碳 

排放管理机制，确立责任主体和分工落实体系，对于推动建立国家碳 

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具有重要意义。 

其次，建立部门及行业碳排放总量管理机制是适应引领经济发展 

新常态的客观要求。伴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及“三去一降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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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”等重点任务的实施，我国工业、建筑等部门的能源消费及碳 
 

排放也进入了低速增长的新阶段。实施主要部门和重点行业碳排 

放总量控制制度，强化碳排放控制目标的刚性约束作用，既有助于加 

快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，倒逼经济转型升级，提高产业竞争力，也有 

利于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绿色低碳发展，实现工业部门在 

2020 年左右率先达峰。 同时，建立部门及行业碳排放总量管理机制

是推动建立碳排放权 

分配制度的基础保障。主要部门和重点行业碳排放总量目标的确定、 

行业排放标准等关键排放指标的提出以及管理体系的建立，有助于支 

撑全国碳市场配额总量设定、分配和管理，其涉及的重点部门和行业 

也与碳市场覆盖范围有相当大程度的重合，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也有 

利于引导和倒逼重点排放单位提升碳排放管控水平、积极参与碳排放 

权交易，有效发挥市场工具更有效、更精准地对碳资源优化配置的作 

用。 

另外，建立部门及行业碳排放总量管理机制也是主动参与国际低 

碳合作的有效方式。逐步推行主要部门和重点行业的总量管理机制也 

能有效化解当前我国作为主要排放大国面临的国家减限排压力，尽早 

准备和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区域贸易协议中的绿色壁垒以及航空、航 

海等行业实施减排的不利影响。同时，通过不断进阶的强度、总量、 

峰值等目标形式演化，更好地展现我国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的 

负责任大国形象，有效引导和管控国际社会的预期，推动跨区域主要 

部门间更为低碳的互联互通以及重点行业间的绿色低碳产能和资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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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合作。 
 

二、总体思路 
 

建立主要部门和重点行业碳排放总量管理机制，是指在全国碳排 

放总量控制目标约束下，将工业、建筑、交通三大主要部门及电力、 

钢铁、建材、化工等重点行业在某一时间段内的碳排放总量控制在设 

定的目标之内，并逐步建立相应的市场调节、标准控制和考核监管等 

管理体系和工作机制。 

（一）基本原则 
 

一是坚持兼顾当前与着眼未来相结合。既要充分考虑当前中国经 

济发展阶段、工业化及城镇化水平、能源结构、技术水平等条件，同 

时也要考虑到我国已提出的 2020 年及 2030 年应对气候变化自主决定 

贡献目标，合理统筹安排“十三五”时期的部门与行业碳排放总量控制 

工作力度。 

二是坚持全面推进与分类实施相结合。既要符合全国碳排放总量 

控制大局要求，注重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，统筹推进工业、能源、 

建筑、交通等重点领域低碳发展，又要考虑工业化、城镇化各自所处 

发展阶段以及各行业的实际发展能力，有所侧重地安排部署工业部门 

以及钢铁、建材等行业率先控制总量。 

三是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推进相结合。正确处理政府行政手段和 

市场调节机制在温室气体排放控制中的相互关系，充分发挥市场在碳 

排放权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在碳排放标准等方 

面的引导与调控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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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研究思路 
 

“十三五”时期逐步建立部门和行业碳排放总量管理和责任落实 

机制，确立责任主体，夯实工作基础，完善考核体系。按照分阶段、 

分部门、分行业推进的实施路线，在研究提出重点部门和行业碳排放 

总量控制目标分析方法的基础上，率先提出工业部门及电力、钢铁、 

建材、石化等重点行业实行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并建立相关工作机制， 

推动实施上述重点行业碳排放标准、建设项目碳排放评价和准入机制、 

低碳产品标准标识和认证制度，以保障工业部门碳排放尽早达峰。同 

时，积极探索建筑和交通部门的碳排放总量管理体系，为 2020 年后 

实行全国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并确保全国碳排放在 2030 年左右并尽 

早达峰提供机制和政策支撑。 

一是研究确立主要部门和重点行业总量目标的分析方法。为了分 

析和支撑从部门和行业层面推动我国“十三五”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 

管理工作，我们采用部门和行业评估模型（SIAM）的系统分析方法， 

以重点问题关切为导向，自上而下分解分析和自下而上调查研究相结 

合，既与 2030 年全国碳排放峰值目标的时间框架和部门分解相衔接， 

又与重点行业的实际排放情况和可操作性相协调，提出“十三五”时期 

三大部门、四大行业的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目标，并针对不同部门 

和行业排放特点，提出推进部门及行业控排的重点任务和政策建议。 

模型按照国家现有的统计规范和行业编码，对主要部门和重点行 

业的覆盖范围进行了定义，并对能源消费进行了适当调整。其中：工 

业部门包括能源平衡表中的“工业”，但工业厂房内的建筑能耗和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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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内的交通运输能耗分别划至建筑部门和交通部门；建筑部门包括能 
 

源平衡表中的“批发、零售业和住宿、餐饮业”、“其他”和“生活消 

费”，但其中的大部分油品消费划归交通部门；交通部门包括能源平 

衡表中的“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”，其中属于场站建筑物的能耗 

划至建筑部门。部门和行业排放分为直接排放和总排放（包括电力和 

热力隐含的间接排放）两种口径，其中水泥行业还计算了工艺过程排 

放。部门和行业评估模型集成了经济、能源和排放模块，涵盖了工业、 

建筑、交通等主要部门以及电力、钢铁、建材、化工等重点行业，以 

2015 年作为基准年，以 2016-2030 年作为预测年份，重点测算了“十 

三五”时期逐年的能源需求及相应的二氧化碳排放等相关内容（图 1）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图 1. 部门和行业评估模型（SIAM） 二是研究提出

主要部门和重点行业碳排放总量控制方案。考虑到 
 

模型重点测算的是“十三五”时期，是一个相对较短的周期预测，且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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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于传统的高、中、低方案的情景设定，部门和行业的目标测算主要 
 

是构建“底线”和“强化”两个方案，最终形成一个供决策层参考的 

范围。其中，“底线方案”是不可逾越的生态红线方案，“强化方案”是 

鼓励实现的绿色发展方案，是付出更大努力才可以实现的方案。从两 

个方案的分析结果并结合相关产业政策看，三大重点部门和四大重点 

行业完全有条件在“十三五”时期实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管理，其中 

工业部门以及钢铁和建材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望在 2020 年以前 

达到峰值。为支撑全国“十三五”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实施， 

我们建议按照强化方案来确立主要部门和重点行业较为积极的总量 

控制目标。 

两种情景分析方案的构建。底线方案（BLP）：是逐步推进碳排 

放管理的方案，即在加强能源强度和碳强度管控的同时，“十三五” 时

期开始在重点区域、重点部门和重点行业逐步实施化石能源消费总 量

和碳排放总量管理，总量指标作为预期性指标纳入评价考核，不对 部

门和行业达峰做特别约束;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18% 左

右，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15%左右，重点行业的去产能达到国 家

要求的下限任务。强化方案（ITP）：是实现深度低碳转型的方案， 即

“十三五”时期实施全面的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总量管理，重 点

区域、重点部门和重点行业将总量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评价考 核，

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，提前部署工业部门和钢铁、建材、化 工行

业碳排放达峰目标。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18% 以上，

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15%以上。 



7  

三大主要部门总量目标分析。经初步核算，2015  年工业、建筑 
 

和交通部门能源活动二氧化碳直接排放量分别约为 37、8 和 8 亿吨， 

分别占全国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93  亿吨的 39.8%、8.6%和 

8.6%。从“十二五”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核算结果看，三大主要部 

门的排放总和在 2014 年出现了一个阶段性高点，但从“十三五”的 

预测看，三大主要部门的排放仍有缓慢增长，但增量已经从“十二五” 

时期的 4.5 亿吨下降至 1.2~1.9 亿吨。底线和强化方案下，2020 年三 

部门排放总量分别约为 36.2、8.8、9.3 亿吨和 34.7、8.2 和 9.0 亿吨， 

如果纳入能源加工转换部门以及农、林、牧、渔等其他部门排放，全 

国能源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预计可以控制在 97 亿吨以内和 95 亿 

吨左右。从“十三五”的预测看，工业部门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总体趋 

于稳定，且呈现下降趋势；建筑部门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虽仍将增长， 

但也呈现平缓趋势；交通部门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仍将持续且较快增 

长。 

四大重点行业总量目标分析。经初步核算，2015 年电力、钢铁、 

建材、化工四大重点行业能源活动二氧化碳直接排放量分别约为 35.5、 

17.3、7.0（不包括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8.3 亿吨）和 10.3 亿吨，四大重 

点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之和为 70.1 亿吨，占全国能源活动二氧化 

碳排放总量的比重分别为 38.2%、17.3%、7.0%和 10.3%。经初步预 

测，底线方案下，2020 年电力、钢铁、建材、化工行业排放量分别 

约为 35.9 亿吨、16.6 亿吨、6.9 亿吨和 10.7 亿吨，而强化方案下，四 

大重点行业的排放量分别为 35.8 亿吨、15.9 亿吨、6.3 亿吨和 10.5 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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吨。从“十二五”核算结果看，电力行业碳排放在 2013 年已经出现 
 

阶段性高点，建材、钢铁行业也分别在 2011 年和 2014 年出现碳排放 

的阶段性高点，四大重点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总和也在 2014 年出现 

了一个阶段性高点。从“十三五”的预测看，在两类方案中，电力行 

业的发电量和碳排放增长的势头有所恢复，但总体与“十二五”的高 

点持平，建材和钢铁行业的能耗和碳排放出现缓慢下降，而化工行业 

的能耗和碳排放有望出现峰值并缓慢下降，四大重点行业的排放总量 

将趋于稳定甚至下降，排放增量也已经由前五年的 10.8 亿吨下降至 

“十三五”时期近零或负增长。 

三、主要目标及重点行动 
 

（一）总量目标 
 

到 2020 年，工业、建筑、交通三大主要部门能源活动二氧化碳 

排放量分别控制在 35 亿吨左右、9 亿吨以内和 9 亿吨左右，电力、 

钢铁、建材、化工四大重点行业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控制在 

36 亿吨、16 亿吨、6 亿吨和 10.5 亿吨左右，全国范围内的部门和行 

业碳排放总量控制和责任落实机制基本建立。 

 

表 1. 主要部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目标及相关排放指标 
 

 

部门 目标 
 

2015 
 

2020 十三五变化幅度 2020 参考范围 

       

 

工业 
直接排放（亿吨） 37 35 左右 下降 5.5%左右 34.7 至 36.2 

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 
（吨 CO2/万元） 

 

2.71 
 

2.06 

 

降低 24%左右 
 

2.06-2.10 

 

 

建筑 

直接排放（亿吨） 8.0 9.0 以内 上升 12.5%以内 8.2 至 8.7 

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（千 
克 CO2/平米） 

 

34.9 
 

35.9 

 

上升 7%以内 
 

35.9-37.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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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排放（亿吨） 8.0 9.0 左右 上升 12.5 左右 9.0 至 9.3 

交通 单位货运周转量碳排放 
（吨 CO2/万吨公里） 

 

0.33 
 

0.28 

 

下降 15%左右 
 

0.28-0.29 

 单位客运周转量碳排放 
（吨 CO2/万人公里） 

 

0.113 
 

0.094 

 

降低 17%左右 
 

0.0937-0.0940 

 

 
 
 

（二）强度指标 
 

“十三五时期，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24％左右， 

单位建筑面积二氧化碳排放增幅控制在 7％以内，单位货运和客运周 

转量碳排放分别下降 15％和 17％左右。到 2020 年，电力行业单位发 

电量二氧化碳排放控制在 0.55 千克/千瓦时以内，比 2015 年下降 13％ 

左右；钢铁行业单位粗钢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控制在 1.10 吨二氧化碳/ 

吨，下降 12％左右；单位水泥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控制在 0.24 千克/吨 

（能源活动），下降 7％左右；单位乙烯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控制在 1.5 
 

吨二氧化碳/吨，下降 6％左右。 
 

 

表 2. 重点行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目标及相关排放指标 
 

 

部门 目标 
 

2015 
 

2020 十三五变化幅度 

      

 
电力 

用电量（万亿千瓦时） 5.5 6.5 以内 上升 18%左右 

   
碳排放量（亿吨） 35.5 36.0 左右 上升 1.5%左右 

   
度电排放（千克 CO2/度） 0.63 0.55 下降 13%左右 

 
 

钢铁 

能源消费量（亿吨标煤） 7.3 7.0 下降 4.0%左右 

能源活动直接碳排放量（亿吨） 17.3 16 左右 下降 7.5%左右 

单位粗钢碳排放（吨 CO2/吨） 1.25 1.10 下降 12%左右 

 
 

建材 

能源消费量（亿吨标煤） 3.6 3.6 基本保持不变 

能源活动直接碳排放（亿吨） 7.0 6.0 下降 14%左右 

工业过程排放（亿吨） 8.3 8.0 下降 4%左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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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单位水泥碳排放（吨 CO2/吨） 0.26 0.24 下降 7%左右 

 
 
 
 
 
 

化工 

能源消费量（亿吨标煤） 6.6 6.9 上升 4.5%左右 

能源活动直接碳排放（亿吨） 10.2 10.5 上升 3%左右 

单位烧碱碳排放（吨 CO2/吨） 0.51 0.49 下降 4%左右 

单位纯碱碳排放（吨 CO2/吨） 0.53 0.49 下降 7.5%左右 

单位乙烯碳排放（吨 CO2/吨） 1.6 1.5 下降 6%左右 

单位合成氨碳排放（吨 CO2/吨） 2.4 2.3 下降 4%左右 

单位电石碳排放（吨 CO2/吨） 1.55 1.50 下降 3%左右 

 

 
 
 

（三）重点行动 
 

设定主要部门和重点行业控排目标，制订总量控制行动方案。国 

家发展改革委应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、交通运输部、 

能源局等相关部委和行业主管部门，根据全国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要 

求，综合考虑“十三五”时期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及部门和行 

业规划等具体目标与任务，研究设定全国工业、建筑、交通三大部门 

以及电力、钢铁、建材、化工四大行业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及相关排 

放控制指标，制订并实施“十三五”主要部门和行业碳排放总量管理 

工作方案或部门及行业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方案，组织开展本部门 

和行业主要任务、重大项目的实施以及目标完成情况的形势分析、预 

测预警和评估考核等工作，完善相应的工作机制。 

分解主要部门和重点行业控排任务，出台总量控制相关政策。国 

家发展改革委应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及其相关行业协会，将工业部门 

及电力、钢铁、建材、石化四大重点行业的“十三五”时期的二氧化 

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位，以便明确责任主体、落实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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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传导、服务排放交易。参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应结合相关配额 
 

分配方法，率先将各地区四大重点行业二氧化碳控制目标进一步分解 

落实到参与排放交易的重点法人企事业单位。有关部门应围绕实现碳 

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的要求，抓紧制定配套的政策、措施与行动，创新 

开展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能评与碳评，进一步提高四大重点行业碳排放 

准入门槛，严控新建项目及碳排放增量；有序推进重点企业温室气体 

直报工作，研究确定四大重点行业单位产品（服务量）温室气体排放 

标准及先进值，进一步强化行业碳排放标准的强制性和引领作用。加 

快部署低碳供给侧改革，健全对高碳行业低碳化改造和低碳行业产业 

化培育的激励机制，鼓励低碳行业创新创业，探索建立针对部门及行 

业低碳发展的支持性政策。 

完善重点行业统计核算体系，建立总量目标责任评价考核。国家 

发展改革委应会同国家统计局、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及其相关行业 

协会，完善应对气候变化部门统计报表制度，完善重点行业企业温室 

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，健全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和能 

源消费的台帐记录，加强火力发电、钢铁等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统计调 

查工作。有关部门应制订部门及行业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责任评价考 

核办法，将部门和行业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及相关指标的完成情况纳 

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体系，实行地区与部门、 

强度与总量双重联动的评价考核与问责机制。 

四、政策建议 
 

一是提高对主要部门和重点行业实施总量控制的认识。作为约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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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指标，碳强度目标及其地方分解落实通过“十二五”时期的评价考 
 

核工作已经逐渐深入人心，但总量控制在“十三五”时期仍然将是逐 

步试行的政策措施，同时鉴于部门及行业的责任落实机制较为模糊， 

且目标设定和过程管理仍较为松懈，因此“十三五”时期应该进一步 

加强沟通和协调，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共同推动部门及行业控排意 

识的提高和工作机制的完善。同时，在主要部门和重点行业相关法规 

修订过程中，应及时体现部门及行业主动控制碳排放、有效进行碳排 

放总量管理的思想。 

二是加强主要部门和重点行业工作方案的全过程协同。以往部门 

和行业的专项规划涉及二氧化碳排放控制的部分内容，或专门工作方 

案仅征求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主管部门的意见，缺乏过程和结果的协同 

管理，两个主管部门之间的关系也仅限于分工协作，并不存在制约或 

问责的机制，因此未来在“十三五”主要部门和重点行业碳排放的总 

量管理过程中，应该考虑加强横向协作，共同开展碳排放总量目标的 

实施、评估和考核等各项工作，实行双重联动的管理机制，使得部门 

和行业的管理更为有效。 

三是深化主要部门和重点行业价格财税金融体制改革。通过电力 

体制改革、国有企业改革、“三去一降一补”、供给侧改革等当前重大 

深化改革的任务，推行节能低碳的电力调度，推动电力等能源价格形 

成机制的创新，将碳排放成本反映到主要高排放产品或服务的定价中， 

充分发挥减税、补贴等财税手段对部门及行业碳排放总量管理的杠杆 

作用，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在主要部门和重点行业控排领域的合作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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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发展低碳产业基金和绿色低碳金融。 
 

四是推动主要部门和重点行业的信息披露和政策引导。强化企业 

的绿色社会责任，率先在上市公司、国有企业、重点排放单位等机构 

建立碳排放信息披露机制，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公众的监督作用，同 

时加强低碳消费模式相关政策的引导，建立绿色社会秩序，适当放宽 

或执行差异化的绿色建筑、新能源汽车的限购政策，鼓励低碳住行， 

形成社会崇尚绿色低碳的文化氛围，推动生产和生活方式绿色、低碳 

水平的上升。 

五是加快主要部门和重点行业的科技创新和能力建设。大力推动 

部门和行业减排的技术创新，加大国家对低碳技术创新的扶持力度， 

实现在可再生能源、低碳建筑、新能源汽车、绿色制造、低碳供应链、 

能源互联网等关键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，提高工业、建筑和交通的电 

气化、智能化和低碳化水平。加快低碳技术、低碳产品在重点部门和 

行业中的推广应用，加速钢铁、建材、化工等重点行业的技术迭代和 

高碳产品的替代，实现高碳行业的低碳化改造、转型和升级。 

（柴麒敏、郑晓奇、赵旭晨、徐华清供稿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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